
申请纳入创新科技署通知名单须知 
 

创新科技署备有各類货品及服务的通知名单(“通知名单”)。 

 
2. 如欲申请纳入创新科技署通知名单，可向本署提出书面申请。本署会不时就采购的货

品及／或有关服务，向通知名单上有关类别的供应商发出报价邀请／招标通知。 

 

申请手续 

 

3. 申请人必须填妥申请表，連同下列资料递交至申请表格上指明的地址：- 

(一) 有效的商业登记证(或显示根据香港法律第 310 章的《商业登记条例》获得豁免

商业登记的证明文件)副本； 

(二) 最近期的公司简介或年报； 

(三) 公司纪律守则(如有的话)；及 

(四) 一份有关目錄及详细的說明书。 

 

申请纳入本署通知名单费用全免。 4. 
 

注意事项 

 

5. 创新科技署供应商应负的责任 

 

(一) 递交正确和最新的公司资料，包括有效的商业登记证(适用于在香港营运的供应

商)，或公司概况年报(适用于香港以外的供应商)，货品目录和服务资讯等； 

(二) 回应创新科技署的报价／招标邀请；以及 

(三) 在合约／订单批出后须履行合约／订单规定。 

 

6. 创新科技署通知名单的修订 

 

政府有权因应任何有关资料(例如供应商对报价／招标的回应情况、业务停止或无

法联络等)，重新审视供应商是否应继续被纳入本署通知名单内，亦可随时将任何

供应商的资料从本署的通知名单内删除，而无须事前作出通知和赔偿。 
 

查询 

 

7. 如对上述申请程序有任何疑问，可以书面向本署查询：- 

 

新界西贡将军澳唐贤街30号将军澳政府合署北座11楼 

创新科技署一级物料供应员(总部) 

传真：3543 5956 
电邮：enquiry@itc.gov.hk 




